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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讯仅供参考，非商业用途

间接税

• 因规格或质量不符而退货需要开具调整或
替代发票

• 合并后的VAT退税

• 税务总局应用风险管理筛查高风险纳税
申报表的流程

税收管理

• 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
（ “VNEAEUFTA”）和东盟-澳大利亚-新西兰自由
贸易区（ “AANZFTA”）产品特定规则修正案

• 海关风险管理规定修正案

• 根据《东盟与印度货物贸易协定》（ “AITIGA”）
使用纸质 C/O AI表格

• 从保税企业（ “EPE”）转为非EPE后应适用的税收
政策

• 境内企业外包给EPE加工的货物的报关与退税手续
指导

贸易与海关

• 越南企业在谷歌投放广告的税务发票申报

外国承包商税

个人所得税

• 外国人于越南劳动合同终止后收到的收入需要
代扣代缴20%PIT

• 无劳动合同的个人经纪人需缴纳10%PIT

• 外国人在首次报税时须主动报备其符合享受
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》的个税豁免条件

企业所得税

• 个体户或个人经营者的房屋租赁相关可抵扣
费用凭证

• 房地产转让所得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（房屋、
基础设施和建筑物租赁所得除外）

• 根据已确认的租金收入预提物业管理费

本期焦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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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管理
新规定

税务总局应用风险管理筛查高风险纳税

申报表的流程

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第98/QD-TCT号决定，

指导税务局（即税务总局和分局）应用风

险管理筛选VAT、CIT和SCT （“特别消费税”）

的纳税申报表，以在税务局办公室进行就

地税务稽查，流程包含以下步骤：

• 收集与整理信息；

• 设计风险管理指标来筛选高风险的纳税

申报表；

• 评估、分类和整理纳税申报表的风险等

级分类结果；

• 提取纳税申报表中发现的高风险纳税人

名单；

• 评估风险管理指标的有效性，并提出改

善方案。

德勤的观点：

• 第98号决定的颁布，体现了税务机关近年

来税务稽查选案的趋势，提升对纳税人进

行虚假申报和偷税漏税的发现、预防和及

时处分的能力，提高税收征管效率。

• 该流程还证明了税务局在收集、分析和评

估信息方面的一致性，从而选出VAT、CIT

和SCT纳税申报表风险偏高者以在税务局进

行就地税务稽查。

• 税务局就地税务稽查数量和质量双提升，

将导致转向实地税务稽查的可能性增加，

或将作为风险管理原则制定税务稽查计划

的基础，关注的纳税人如（i）未说明或

未按照税务局通知提供信息和文件，或

（ii）已说明或调整纳税申报表但无法

证明所调整的税额是正确的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4年1月26日发布的第

98/QD-TCT号决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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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户或个人经营者的房屋租赁相关可抵

扣费用凭证

企业与个体户或个人经营者签订房屋租赁合

同，而个体户或个人经营者对租赁房产无法

开具电子发票。

根据第96/2015/TT-BTC号实施细则第4条第2

款第2.5点规定，确定CIT可扣除费用的证明文

件是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支付凭证。

（按河内税务局于于2024年1月24日发布的第

4852/CTHN-TTHT号公文）

房地产转让所得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

（房屋、基础设施和建筑物租赁所得除外）

如果企业投资项目的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交

易以及属于所有者、使用人或承租人的土地

使用权交易，则房地产转让业务所得不适用

CIT优惠，但房屋、基础设施、建筑租赁所得

除外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4年1月19日发布的第

261/TCT-CS号公文）

根据已确认的租金收入预提物业管理费

如果企业需要继续履行合同义务，已确认应

税收入但未产生相应的费用，则企业可以根

据第96/2015/TT-BTC号实施细则第4条第2款

2.20点规定，进行预提与收入相对应的费用。

（按河內市税局于2024年1月18日发布的第

3703/CTHN-TTHT号公文）

企业所得税（“CIT”）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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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规格或质量不符而退货需要开具调整

或替代发票

如果卖方已经开具发票，买方已经接收货物，

后发现货物的规格或质量不符必须退回部分

或全部货物，则按以下方式处理：

• 卖方开具销售退货发票，调减或更换原

始发票。

• 卖方和买方根据第 123/2020/ND-CP号法

令第4条第1款准备退货协议。

• 卖方根据《第38/2019/QH14号税收管理

法》第47条和第126/2020/ND-CP号法令

第7条第4款调整纳税申报表。

（按平阳省税务局于2024年1月26日发布的

第1909/CTBDU-TTHT号公文）

合并后的VAT退税

如果被吸收合并的公司是按照抵扣方式申报

VAT，并且尚有未全额抵扣的进项税额，该

公司可以在合并时按照第130/2016/TT-BTC号

实施细则第1条要求退还VAT。

（按河內市税局于2024年1月22日发布的第

4267/CTHN-TTHTT号公文）

间接税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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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人于越南劳动合同终止后收到的收入

需要代扣代缴20%PIT

外国个人于越南劳动合同终止后必须进行PIT 

结算，然后才能离开越南。

如果企业在合同终止后和个人完成税务结算

并离开越南后，向个人支付应税收入，则相

应地对其扣缴越南非税务居民适用的20%PIT。

（按广南省税务局于2024年1月29日发布的第
885/CTQNA-TTHT号公文）

无劳动合同的个人经纪人需缴纳10%PIT

如果企业向未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少于

三个月的非个人经营者支付经纪佣金，则应

在支付收入时代扣代缴PIT。企业必须在没支

付佣金前，针对200万越南盾以上的佣金收入

代扣代缴10%的PIT。

（按河內市税局于2024年1月24日发布的第
4850/CTHN-TTHT号公文）

外国人在首次报税时须主动报备其符合享

受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》的个税豁免条件

如果属非居民纳税人的外籍人士根据《避免

双重征税协定》（ “DTA”）获得免税/减税资

格，则在首次报税时，应连同首次纳税申报

表（02/KK-TNCN表格）同时提交DTA免税/减

税通知书（01/HTQT表格及证明文件）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4年1月3日发布的第
17/TCT-DNNCN号公文）

个人所得税（“PIT”）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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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企业在谷歌投放广告的税务发票申报

如果越南企业因外国供应商提供广告投放而

产生税务发票，则处理方式包括：

• VAT：由Google Asia Pacific Pte. Ltd.（Google）

开具的票不符合越南VAT发票规定，对于

使用抵扣法报税的公司，其不符合VAT抵免

条件。

• CIT：参考2018年8月15日发布的第3149/

TCT-CS号公文，处理Facebook、Google的

广告费用，如能证明广告投放与公司经营

直接相关、持有符合VAT法规规定的合规

发票且支付票据上带有公司名称、地址和

税号（如果卖家不提供发票则需持有FCWT

申报和付款证明），则可当作税前扣除

费用。

• 如何确认在越南从事电商业务和互联网

业务的外国供应商是否已登记税号：访问

外国供应商电子信息官网

（https://etaxvn.gdt.gov.vn/）查询外国供

应商的税务登记信息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4年1月24日发布的第
296/TCT-CS号公文）

外国承包商税（“FCWT”）
指引文件

https://etaxvn.gdt.gov.v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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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

（ “VNEAEUFTA”）和东盟-澳大利亚-新西

兰自由贸易区（“AANZFTA”）产品特定规

则修正案

越南工贸部于2024年1月15日发布第01/2024

/TT-BCT号实施细则（“01号实施细则”）和第

02/2024/TT-BCT号实施细则（“02号实施细

则”），修正关于VNEAEUFTA和AANZFTA协定

的货物原产地规则若干条款，包括：

• 适用HS 2022版的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

（“PSR”）；

• 越南原产地证（“C/O”）的审核和认证流程；

• 根据PSR对2023年10月1日后的出口货物签

发HS 2022版的追溯性C/O EAV表格的规定；

• 根据PSR适用HS 2022版自2023年10月1日起

签发C/O EAV表格的规定。

新发布细则自2024年3月1日起实施。

（按工贸部于2024年1月15日发布的第01/20

24/TT-BCT号实施细则和第02/2024/TT-BCT号

实施细则）

海关风险管理规定修正案

财政部于2024年1月29日发布第06/2024/TT-

BTC号实施细则（“06号实施细则”），对海关

风险管理的第81/2019/TT-BTC号实施细则

（“08号实施细则”）若干条文作出如下修改：

• 规定组织/个人的海关合规等级评估期：以

报关人进行进出口业务前连续365日为合规

等级评估期。

• 重新分类海关信用等级：1 级—经认证的

经营者（AEO）；2 级—信用突出企业；3

级—信用良好企业；4 级—信用一般企业；

5 级—失信企业。

• 修正海关信用等级分类标准。

• 补充关于基于风险等级的废料、废品销毁

监管规定，特别是对免税/非应税货物：直

接监督或使用技术设备监管。

• 对08号实施细则的若干定义、条款和附录

进行修正或剔除。

06号实施细则自2024年3月15日起生效。

与海关信用等级相关新规将于2025年7月15日

起生效。

（按财政部于2024年1月29日发布的第06/20

24/TT-BTC号实施细则）

贸易与海关
新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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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东盟与印度货物贸易协定》

（“AITIGA”）使用纸质 C/O AI表格

根据AITIGA为越南出口货物签发的C/O AI表格

使用指导如下：

• 应印度海关要求，签发机构继续为出口到

AITIGA成员国的货物签发纸质版的C/O AI

表格；

• 对于自2024年1月1日起获得C/O AI表格电

子版，签发机构应重新签发带有签字和盖

章的纸质副本；

• 在AITIGA 执行委员会会议后，由工贸部外

贸局进一步通知C/O AI表格电子版的签发。

（按工贸部外贸局于2024年1月9日发布的第

14/TB-XNK号通知）

从保税企业（“EPE”）转为非EPE后应适用

的税收政策

海关总署于2024年1月18日发布关于从EPE转

为非EPE的申报纳税政策指引的第296/GDC-

TXNK号公文：

• 非关税区内的建设和安装服务：海关分署

仅受理货物进口的VAT征收（不受理服务的

VAT征收）。

• 对于EPE所用的境内购买的建筑材料：企业

可以选择办理报关手续与否。

• 对于EPE所用的非境内采购的建筑材料：

企业必须办理海关手续，适用0%的VAT          

税率。

• 对于尚未缴税且仍在存库的进口货物：按

现行规定执行税收和海关程序。

（按海关总署于2024年1月18日发布的第
296/TCHQ-TXNK号公文）

贸易与海关
指引文件



税务与海关新知 | 2024年2月号 | 第10页

本通讯仅供参考，非商业用途

境内企业外包给EPE加工的货物的报关与退税手续指导

关于境内企业外包给EPE加工货物的报关手续：境内企业按照境外委托加工合同的规定

办理报关手续，并在报关单上申报“企业内部管理编号”为#&GCPTQ。EPE在接收货物进

行加工后将货物送回境内企业时，无需办理报关手续。

关于报关代码：

• 在一定期限内或服务于境外外包加工业务的机械、设备和专业工具暂时出口：G61；

• 越南企业出口原材料和物品给境外实体或EPE进行加工：E82；

• 越南企业（包括EPE）从境外实体或EPE复进口加工产品：E41 ；

• 企业向境外出口货物，进入非关税区、EPE或就地出口：B11。

关于进口退税：对于境内企业委托EPE加工后复进口回国，由境内企业支付进口关税后

出口到境外或非关税区，现行法规尚无进口退税规定。

（按海关总署于2024年1月29日发布的第467/TCHQ-TXNK号公文）

贸易与海关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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